农民工工资发放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务院第724号令《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精神和要求，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对开展工程项目用工实名制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规定，保障工程施工项目农民工工资发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规避企业风险，保障双方业务往来中的合法权益，我公司在参与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往来时，自愿做出以下承诺：
1、工程项目中标后不转包或者分包，如确实需要分包，在施工单位入厂施工前按照要求将分包单位资质、分包合同、管理机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发放信誉等信息在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程设备部备案。
2、工程项目在签订合同后、施工前，在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建设单位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确保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3、工程项目雇佣的农民工，确保每人在施工前与承包方或者分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结算办法，并按此执行。
4、工程项目雇佣的农民工，确保每人在施工前购买意外伤险，并对农民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特证上岗。
5、工程项目雇佣的农民工，确保每人在施工前在发包方保卫处实名登记，并办理面部识别认证，农民工采用实名制，将农民工实名信息报工程设备部备案。
6、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到位，不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将合同应收账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
本农民工承诺书经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本承诺书自签署完成之日生效，至项目工程款全部结算完毕后两年内有效。双方合作期间另行签订的合同、技术协议、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合同性文件与本承诺书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承诺书为准。
本公司郑重承诺，如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接受相应违约责任。




承诺人：              
    （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